新政办〔2011〕97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现将《关于加快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建设的会议纪要》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关于加快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建设的会议纪要
[bookmark: _GoBack]　　2011年7月11日,在市政府三楼常委会议室,市政府副市长贾全明主持召开了加快我市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推进会,市政府副秘书长吴毅强,市住建委、市规划局、市国土局、市房管局、市财政局等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对创新融资机制、提供政策支持、规范工作流程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现将有关内容纪要如下:
　　一、有关项目界定问题
　　(一)城中村
　　1.在我市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即:市区北环路、西环路、新菏铁路和107国道围合区域及凤泉区区域,约14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城中村,应按照《新乡市城中村改造建设管理实施细则》(新政文〔2011〕33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实施改造建设。
　　2.在市区及其周边区域,但不在我市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村庄,原则上应按照新型农村住宅社区进行改造。对已经“4+2”工作法通过、引入社会资金,并由市新型农村住宅社区建设指挥部同意调出的建设项目,经市政府批准,市城中村改造建设管理办公室按照《实施细则》文件相关规定予以备案,纳入市城中村改造计划,市国土资源局按相关规定予以供地,市城乡规划局予以受理。
　　(二)棚户区
　　1.列入改造范围的城市棚户区是指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建筑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集中居住区:一是房屋破损严重,房龄超过40年的房屋比重达到50%以上;二是符合《建设部关于修订〈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的决定》(建设部令第129号)规定的三、四类条件的房屋占50%以上;三是基础设施配套不全,公共排水、供热、供气、消防等设施达不到规定标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2.列入改造范围的工矿棚户区是指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由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管理的建筑密度大、年久残旧、基础设施不完善、生活环境差、建筑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或改造户数超过200户以上危旧房集中连片的筒子楼或职工住宅区。
　　二、有关项目备案管理问题
　　(一)已纳入市城中村改造年度计划的村庄,各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按照《实施细则》第二章相关规定办理申报备案手续。已纳入棚户区改造规划的地块,各区政府应按有关程序(另行制定)到市棚户区改造建设管理办公室办理申报备案手续。
　　对年度新增加的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应由各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申请,经市政府批复同意后,纳入年度城中村(棚户区)改造计划。
　　(二)各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应根据纳入市城中村(棚户区)改造计划村庄(地块)的基本数据和拆迁安置成本会同市财政、国土部门测算出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拟用地面积,经有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审核后,出具审核报告。
　　(三)各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持市政府的批复意见、项目审核报告和改造实施方案到市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建设管理办公室备案。经市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建设管理办公室审查后,出具《城中村改造建设项目确认函》、《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确认函》。
　　三、有关项目规划问题
　　各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持项目审核报告和《城中村改造建设项目确认函》、《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确认函》,向市城乡规划局申请办理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选址意见书,明确村民(居民)安置区和商品房开发区改造范围后,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出具商品房开发区域的规划设计条件。
　　各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委托有资质的规划设计单位编制改造区域的修建性详细规划,经市城乡规划局审核同意后,报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审定。
　　四、有关项目供地问题
　　(一)城中村改造项目由各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办理村民安置区用地的转用、征收手续。村民安置区用地可先行划拨给改造村庄村民委员会,在安置区建设完成后,补缴安置区土地出让金,办结安置房房屋产权登记手续。
　　(二)棚户区改造项目安置地块可先行划拨给辖区政府房屋征收部门,在安置区建设完成后,由辖区政府房屋征收部门补缴安置区土地出让金,并负责办结安置房房屋产权登记手续。
　　(三)市国土资源局结合各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核定的城中村改造项目用地范围内土地转用征收、规划编制、拆迁补偿、安置区建设等成本,根据中介机构出具的土地评估报告,提出开发区域土地出让建议价,经市土地资产委员会审查,确定土地出让起始价,对开发区域“净地”进行公开出让。
　　城中村(棚户区)开发区域用地,实行“净地”供应。单宗面积不得超过14公顷(210亩),拆迁安置方案经“4+2”工作法通过或征收决定公告后无异议、并征收补偿到位,实际拆迁(征收)完成60%以上,基本完成拆迁(征收)手续。
　　五、有关项目建设问题
　　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包括:村民(居民)旧村(房屋)拆迁(征收)补偿、安置区建设和净地出让商品房开发建设两部分。
　　(一)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项目
　　1.各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委托有资质的招标代理机构对外公开招标,以竞标方式择优确定参与旧村拆迁补偿、村民安置区建设的承建单位。在中标承建单位与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签订村民旧村拆迁补偿、安置区建设合同并缴纳保证金(保证金数额由各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根据旧村拆迁补偿、村民安置区建设成本确定)后,由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向中标承建单位颁发《城中村拆迁安置项目中标通知书》。
　　2.各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和改造村庄村民委员会持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安置区修建性详细规划及会议纪要等附件,向市城乡规划局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各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和改造村庄村民委员会持《城中村改造建设项目确认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相关文件、资料,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申请办理安置区《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4.中标承建单位对旧村进行拆迁补偿,并按照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批准的修建性详细规划进行安置区建设,使城中村改造项目区域具备“净地”分宗出让条件。
　　各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负责对安置区建设进行组织协调并监督实施。
　　(二)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与补偿
　　各区政府房屋征收部门负责棚户区改造项目区域内房屋的征收与补偿,可以与投资企业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资金支持协议》,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590号)有关规定进行房屋征收与补偿,具备“净地”分宗出让条件,在办理规划、土地、建设有关手续后,具体组织实施安置区建设。
　　(三)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
　　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应按照“先规划、后建设,先安置、后开发”的原则,由开发区域“净地”出让竞得人按照市规划委员会审查通过的改造区域修建性详细规划,在办理规划、土地、建设有关手续后,具体组织实施开发区域建设。
　　六、优惠政策
　　(一)在土地公开出让中以起始价成交的,起始价金额中扣除国家规定计提项目资金、省上解部分外,剩余部分由市财政部门拨付给项目所在各区政府用于城中村拆迁安置承建单位和棚户区房屋征收与补偿资金支持单位的拆迁、征收、安置等成本费用支出。高新区管委会可直接将剩余部分拨付给城中村拆迁安置承建单位,用于拆迁、安置等成本费用支出。
　　超出起始价成交的,成交价金额中扣除国家规定计提项目资金、省上解部分外,剩余部分由市财政部门拨付给各区政府,由各区政府支持城中村拆迁安置承建单位和棚户区房屋征收与补偿资金支持单位,用于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高新区管委会可直接将剩余部分全额支持给城中村拆迁安置承建单位,进行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
　　(二)城中村拆迁安置承建单位和棚户区房屋征收与补偿资金支持单位若未竟得开发区域用地,由市财政部门依据市国土部门、市城中村改造办公室提供的有关证明材料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补偿给各区政府,用于其投入的成本及利息支出。高新区管委会负责本区域内项目的补偿资金支出。
　　(三)安置区建设所涉及的有关行政、事业、经营性收费按《实施细则》和《新乡市推进棚户区改造实施方案》(新政文〔2010〕29号)相关规定予以减免。
　　(四)为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降低改造建设成本,对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商品房开发区域所涉及的城市配套费,除收取本市规定的用于补助供热、供气、供水企业部分外,其他予以免除。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在测算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拟用地面积时,将免除的商品房开发区域城市配套费金额计入改造成本。
　　2011年8月1日至2014年7月31日实施的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享受上述优惠政策;
　　2011年7月31日前已启动改造的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所需缴纳的城市配套费,由市政府依据市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建设管理办公室对其项目盈亏情况的测算报告,采取“一事一议”方式决定减免比例。　
　　七、工作要求
　　(一)建立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建设联席会议和工作例会制度。主管副市长或主管秘书长每月5号主持召开由各区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项目推进中的重大事项。每周五下午由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主持召开各区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分管领导参加的工作例会,听取项目进展情况汇报,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如遇特殊情况,时间可以提前或顺延。
　　(二)市政府从住建、规划、国土、房管和发改等部门抽调业务骨干充实到市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建设管理办公室,完善组织机构,加大协调力度,强力推进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工作。各区政府应成立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建设管理办公室,完善机构,明确职责,负责辖区内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建设协调工作。
　　(三)市国土、规划、住建、房管、发改等相关部门,根据各自工作职责,对全市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进行监管,明确项目手续办理的责任领导、责任人、工作要求和办事时限,优化投资环境,开辟“绿色通道”,特事特办,全力服务,积极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城中村(棚户区)改造。
　　(四)各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未按时完成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各项目标任务的,由市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建设管理办公室,向各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行政正职和具体项目责任人,明确催办工作和完成时限,并负责跟踪催办。在催办时限内仍未完成的,由市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建设管理办公室上报市政府,市政府督察室下达“督办函”;在督办要求时限内仍未完成的,由市监察局对相关单位及其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
　　与会人员:
　　贾全明　　市政府副市长
　　吴毅强　　市政府副秘书长
　　何光亮　　市政府法制办主任
　　赵秀志　　市住建委主任
　　魏尚志　　市房管局局长
　　熊西庆　　市财政局局长
　　田子超　　市规划局局长
　　窦　敬　　市住建委调研员
　　李分顺　　市财政局副局长
　　马国庆　　市国土局纪检组长
　　聂常仁　　市棚户区改造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
　　史晓峰　　市城中村改造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

